
一周之“最”

最能“变身”的蒸烤箱

近日， 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容桂派出

所捣毁一个专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窝

点， 涉案金额达 360 万元。

2019 年 12 月 1 日 8 时许， 冯先生来

到容桂派出所，称其受公司委托前来报案，

公司发现有网店以海外直销的名义冒充该

公司品牌销售电器产品。 容桂派出所接到

报案后着手开展侦查， 很快发现位于容桂

街道宏基路的一家网店非常可疑， 民警很

快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男，24 岁，广西北海

人）和廖某（男，19 岁，广东廉江人）。虽然两

名嫌疑人看上去非常年轻， 却是网络销售

的老手，两人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海外直

销店生意经营得红红火火。

两天后， 容桂派出所民警将嫌疑人杨

某、 廖某当场抓获。 当场缴获 21 台涉嫌

假冒某品牌的烤箱和该品牌的铭牌、 说明

书等近百份。 嫌疑人杨某、 廖某对自己假

冒注册商标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了解， 两人以海外直销的名义销售

某知名品牌的蒸烤箱。 廖某自 2018 年 10

月至今销售约 730 台， 平均每台单价 3300

元， 涉案金额约 240 万元。 杨某自 2019

年 6 月至今销售约 400 台， 每台约 2900

元 -3200 元， 涉案金额约 120 万元， 两人

销售金额累计达 360 万元。

经调查， 两人从市场上购买一些所谓

“白机” （没有品牌的蒸烤箱）， 再从市场

上仿制某知名品牌的铭牌、 标签进行贴

牌， 随后将外文的说明书和包装附上，

“白机” 摇身一变就成了知名品牌销往全

国各地。 而在市场上,该知名品牌的不同型

号的蒸烤机卖到每台 5000 元 ~12000 元。

目前杨某和廖某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金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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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诈捐毁了善心

“怀有仁爱之心

谓之慈； 广行济困之

举谓之善， 慈善是仁

德与善行的统一。”

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那些生命中遇

到意想不到灾难的人们， 当冰冷而残酷的

现实将这些人抛弃时，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伸一把援手， 释放人类所独有的善， 帮助

他人渡过难关， 释放一丝独属于人的温

暖。

募捐是为了慈善， 是为了帮助那些急

需帮助的人。 但善的另一面却是恶， 总有

一些人利欲熏心后， 会伸出令人齿冷的黑

手， 而诈捐就属于这样的“黑暗”。 更无

法原谅的是， 诈捐消费的是人最善良柔软

的一面。 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募捐的方式极

度便捷化，手指动一动，就能传递爱心，将

钱物迅速地送达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 但

这样的行为一旦遇到诈捐， 将很难辨别真

假，损失一点钱财也许算不上太大的事，但

摧毁捐款人的善良， 才是不能容忍的。

诈捐的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 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的就是其他国家如何监

管网络捐款的问题。 对于丑陋人性的遏

制， 最好的办法永远都是法律。 通过法律

防止诈捐， 严惩诈捐， 才能真正让人有敬

畏之心。 在法律法规面前， 通过监督的规

范化， 既能及时发现问题， 更可以规范相

关的制度， 防患于未然。 我国的 《慈善

法》 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 而要想真正让

诈捐， 尤其是网络上的诈捐销声匿迹， 关

键还是在于法律的执行。 固定边界， 严格

监督， 相关部门多较点真， 将法律的规定

沉淀到每一次具体的募捐事件中， 不给一

些无良的人和机构有可乘之机， 才是对善

良最好的呼应。 金勇

讯简
上海公安

去年10集体23个人荣立一等功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作出表彰决

定， 揭晓 2019 年度全市“十佳派出所和十佳

派出所所长” 名单， 另有 12 位青年民警被推

选为“上海公安优秀青年”。 去年， 上海公安

共有 10 个集体、 23 名个人荣立一等功。

2019 年， 上海公安机关开展创建“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 暨争创“十佳派出所和十佳派

出所所长” 推选活动以来，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和基层派出所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深入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充分发挥属地主战职

能， 全面推进“打、 防、 管、 服、 建、 教” 各

项工作， 有力提升了派出所业务工作和队伍建

设水平。 活动中， 浦东分局周浦派出所、 宝山

分局顾村派出所、 长宁分局北新泾派出所等

10 家单位被授予“上海公安机关十佳派出所”

称号， 10 位派出所所长被推选为“上海公安

机关十佳派出所所长”。

经过半年来层层评选及群众投票， 12 名

青年民警被推选为第四届“上海公安优秀青

年”。 他们中既有“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提名

奖获得者、 被誉为新时代“马天民” 式好民警

的黄浦交警黄俊， 也有奋战在公安新闻宣传岗

位上的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助理陆敏韡， 更有

用身躯抵挡犯罪分子、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的静安特警王一鸣。

上海市总工会

邀请先进个人、集体代表回“娘家”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总工会邀请了在

“聚力新科技 奋进新时代” 加快科创中心建

设主题立功竞赛中表现突出的 17 位先进个人、

集体代表回“娘家”， 看一看这里的劳模展厅，

聊一聊各自的工作成就。

座谈前， 17 位先进个人、 集体代表参观

了位于市总工会一楼的上海劳模风采主题展，

从上海市总工会大楼 70 多年的历史开始， 回

顾了建国以来上海劳动模范的风采。 先进个人

和集体代表们纷纷表示， 要向劳模前辈学习，

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做出更大贡献。

座谈中， 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分享了他们

所从事科技创新项目的具体工作以及参与此次

科创竞赛的感悟。

2019年度上海“市民修身行动”

吸引近2000万人次参加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日， “辉煌七十年， 修身新风

尚” 2019 年度上海“市民修身行动” 展示表

彰活动在普陀区举行。 2019 年， 本市全年共

开设 180 余条修身路线， 932 个修身点位， 全

年市民修身注册人数达到 120 多万， 总共近

2000 万人次参与市民修身行动。

据介绍， 2019 年， 上海围绕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主题， 在 16 个区巡回举办“辉煌

七十年 文明新风尚” 上海市民修身嘉年华主

题活动， 吸引 40 多万人积极体验参与， 形成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同城效应。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该网络阅读平台所谓 “充值后不能

退款” 的约定属 “霸王条款”， 应认定无效，

消费者有权要求该网络阅读平台退款。

“就消费者苏女士的遭遇而言， 该网络

阅读平台无疑是以格式条款的方式限制了消

费者权利， 所涉条款内容应认定无效。” 金

玮律师指出，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二十六条的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

用、 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

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

以说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

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

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

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

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

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同时， 金玮律师也表示， 根据 《电子商

务法》 的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明示押

金退还的方式、 程序，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

不合理条件。 该网络阅读平台现在不合理限

制消费者取回自己账户内充值金额余款的做

法，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显属违法。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选

择网络平台服务与充值消费前， 应认真并仔

细阅读所涉的合同条款， 切勿因合同条款内

容较多、 充值金额不大而选择忽视， 对于

“霸王条款” 等应果断说不， 从而避免今后

可能发生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形。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苏女士

投诉时间： 2019 年 7 月

2019 年 7 月， 苏女士在某网络阅读平

台充值并购买电子小说， 因有未消费结余需

要退款， 苏女士联系平台客服提出退款申

请。 令苏女士没想到的是， 该平台直接拒绝

了她的退款请求。 自己的钱没有消费， 为何

不能退款？ 这让苏女士非常不解和不满。 苏

女士表示， 自己在该平台的充值页面上并没

有看到关于退款的相关规定和提示， 平台在

用户充值时也没有设置需要确认的弹窗， 以

提醒用户充值后就不能退款。 苏女士在该平

台上想阅读的电子小说已整本购买完毕， 剩

余的金额不会再使用， 因此提出退款申请，

却遭到平台的拒绝。 苏女士无法接受该平台

的处理方式， 与平台多次交涉无果后， 选择

向 12315 投诉寻求帮助。

网络平台设“霸王条款”

消费者充值容易退款难

  浦东新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

与经营者取得联系， 经反复核实沟通， 经营

者吕女士回复表示平台就收费及充值服务有

相关规定， 对于用户账户中未消费的充值金

额申请退款的， 平台会对该用户的退款事宜

进行审核， 这个核实主要是针对用户的情况

进行区分，目前适用于退款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未成年人充值， 误输入造成充值金额过

大； 二是由于网站问题导致用户重复充值等

情况。 而苏女士的情况不适用于平台退款的

相关规定，因此拒绝苏女士的退款要求。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

二十一条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按照约定

向消费者收取押金的， 应当明示押金退还的

方式、 程序，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

件。 消费者申请退还押金， 符合押金退还条

件的，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 本

案中， 消费者在平台自己账户中充值的资金

所有权属于消费者， 平台应保障消费者退款

的权利。 平台方通过一些格式合同条款的设

定， 使消费者财产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 有

减轻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嫌疑，

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 +” 销售模式的普及， 为消费

者生活带来便利， 但不少平台往往要求消费

者预付资金才能享受服务， 一旦平台倒闭，

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将受

到损害。 网络平台充值后， 这部分资金属于

“预付款”， 所有者依然是消费者， 消费者有

权要求网络平台退还充值费用。 浦东新区消

保委在此提醒部分经营者， 平台应增强信用

意识和法律意识，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对消费

者做出不公平的规定； 同时退款入口和路径

门槛设计不应高于消费者充值时的入口和路

径门槛， 保证消费者退款的方便和快捷， 切

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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